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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1.1适用范围

本技术规格书对酒钢宏联自控公司气体灭火控制器采购项目的设备制作，提出有关技术要求。

1.2本技术规格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协议的条文，乙方应提供符合本技术规格书和有关标准的优质产品，并保证提供设备系统的完整性。乙方应仔细阅读甲方提出的所有条款与说明，包括各项技术规格，理解且与甲方一致，并全部做出承诺性响应。其产品严格按照甲方和设计单位提供的技术参数进行设计、制造、供货，并保证符合甲方和设计单位所提供的技术资料以及我国现行的相关标准的要求。而这些标准和技术规范应为设备制造时为止最新公布发行的标准和技术规范。本技术规格书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乙方所执行的标准发生矛盾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1.3如果乙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技术规格书的条文提出异议，则意味着乙方提供的设备完全符合本技术规格书的要求。如有异议，不管多么微小，都应以“对规格书的意见和同协议书的差异”为标题向甲方提出，由甲方确认。

1.4乙方确保符合国家有关环保、节能、消防、抗震等标准及现行设计、安装规范、规程，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淘汰的设备实施。

1.5乙方须对本设备制造的完整性、合理性和设备制造质量承担全部责任。保证设备制造符合国家标准。

1.6乙方应对整个设备及其附属设备的合理性、完整性负责。保证所供设备满足使用要求。

1.7乙方提供的设备必须具有国内同行业近几年内的先进制造水平，采用先进工艺，合格材料，成熟的技术或专利技术。

1.8乙方提供的设备必须是全新、规范、先进的高质量可靠产品，能够确保连续稳定的工作。

1.9乙方提供设备制造材料的选择，都应按照国内外通用的现行标准和相应的技术规范执行，而这些标准和技术规范应为合同签字日为止最新公布发行的标准和技术规范。

1.10 乙方提供的主设备、附件、备品备件、外部油漆等材质必须满足本工程所处地理位置、环境条件的要求。

1.11乙方在货物及制造中，发生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时，其侵权责任与甲方无关，应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并赔偿对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1.12在合同签订后，甲方有权提出因标准、规程和协议发生变化而产生的修订要求，具体事宜由甲方、乙方、设计方共同协商确定。

1.13乙方应具有制造过同类同级设备的成功运行经验。

二、设备规格及供货范围

2.1设计条件和环境条件 

2.1.1地理位置

本次采购的气体灭火控制器均为室内安装使用。

2.2.2控制器参数及功能要求：
（1）技术性能
液晶显示：采用192x64点阵液晶，可详细显示控制器工作状态、功能信息等。

灯显：面板上有LED灯指示各种状态

DC24V 输出控制端口：有6个DC24V输出控制端口，分别控制钢瓶启动阀(2组)、气体释放警报器、火灾声光警报器、报警输出、预警输出等。

输入端口：有2路输入端口，可以接收无源开关量启动控制信号，也可以接普通开关量型感烟或感温探测器，每路最多可配接15只探测器。

回路总线：有1个总线回路，最大连接99个编址单元，可配接感烟探测器、感温探测器、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火灾声光警报器、输入模块等总线设备。

无源常开触点：提供灭火区启动、延时、驱阀、释放、火警、故障、自动、手动、瓶头阀动作信息等9路无源常开触点信号，方便其他系统监视控制器实时状态。

记录：控制器具有黑匣子记录功能，记录运行过程中的报警、灭火、故障、其他等4种事件信息，每种事件信息可记录999条。

连接现场设备：通过多线方式连接灭火区的现场设备，并可以实时监视现场设备状态。

延时：灭火延时时间在1s~30s之间可设，出厂时默认30秒。

通讯：提供一组485总线，标准MODBUS通讯协议，可与JB-QB-CHJ8800、JB-QB-CH9000系列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型)通讯，接收联动控制器启动控制命令，并上传各种实时状态到联动控制器，也可以配接通讯协议转换卡，和其它上位控制中心平台进行数据交互。
（2）技术指标
	主电源
	187V～242VAC   50Hz

	备用电源
	4.5Ah/DC12V（两节）

	监视状态功耗
	24V/50mA

	驱阀电流
	2A

	驱阀方式
	脉冲或电平可选

	环境温度
	0～40℃

	相对湿度
	5%～95％（无凝结）

	重量
	10Kg

	尺寸
	长×宽×高（340×110×487）mm


（3）整机结构
本控制器为壁挂式结构。
控制器外形尺寸图见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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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面板信息
	液晶显示器
	1 块
	显示控制器的各类事件信息

	打印机
	1 台
	实时打印控制器的各类事件信 息（可选件）


	火警
	火警指示灯，红色， 有火警信息时点亮

	故障
	故障指示灯，黄色， 有故障信息时点亮

	启动
	启动指示灯，红色， 接收到启动灭火控制 状态命令后点亮

	延时
	延时指示灯，红色， 控制器在启动灭火延 时状态时点亮， 延时结東，灯灭

	声光
	声光警报器指示灯， 三色，正常时绿色， 动作时红色  ，故障时黄色

	启动喷洒
	启动喷洒指示灯  ，红色，  延时时间结束， 发出启动喷洒控制命令时点亮

	气体喷洒
	气体喷洒指示灯，红色， 有气体喷洒状态 信号时点亮

	一路输入
	一路输入指示灯，三色， 正常时绿色， 报 警时红色， 故障时黄色

	二路输入
	二路输入指示灯，三色， 正常时绿色， 报 警时红色， 故障时黄色

	手动启动
	手动启动指示灯，红色， 手动启动灭火区 启动控制时点亮

	手动停止
	手动停止指示灯，红色， 手动停止灭火区 控制过程时点亮

	自动状态
	自动状态指示灯，绿色， 控制器自动状态 时点亮，手动状态时灯灭

	手动状态
	手动状态指示灯，绿色， 控制器手动状态 时点亮，自动状态时灯灭

	系统故障
	系统故障指示灯，黄色， 控制器 CPU 不能 正常运行时点亮

	释放警报
	释放警报器指示灯， 三色，正常时绿色， 动作时红色，故障时黄色


	瓶  头  阀
	瓶头阀指示灯， 三色，正常时绿色，动作 时红色，故障时黄色

	选 择  阀
	选择阀指示灯， 三色，正常时绿色，动作 时红色，故障时黄色

	电  磁  阀
	电磁调指示灯， 三色，正常时绿色，输出 动作时红色，故障时黄色

	预警输出
	预警输出指示灯，三色， 正常时绿色，输 出动作时红色  ，故障时黄色

	报警输出
	报警输出指示灯，三色，正常时绿色 ，输 出动作时红色， 故障时黄色

	消  音
	消音指示灯，绿色， 有报警音响， 按消音 键消音后， 指示灯点亮

	主电
	主电指示灯，两色， 正常时缘色， 故障时 黄色

	备电
	备电指示灯，两色， 正常时绿色， 故障时 黄色

	运行
	运行指示灯，绿色， 控制器正常运行时闪 亮


	声  光  键
	主界面下， 启动或停止声光警报器动作。 按一次启动，再按一次停止

	预警键
	主界面下，启动或停止预警输出动作。按 一次启动， 再按一次停止

	自检键
	主界面下， 对控制器进行自检

	手/自键
	主界面下， 对控制器手自动状态切换

	消音键
	按下后消除当前音响

	功能键
	主界面下，进入编程界面，其它界面配合 完成功能用

	↑键
	上翻

	↓
	下翻

	退出键
	退到上级菜单操作

	查询键
	主界面下，查询本机配置，其它界面配合 完成功能用

	复位键
	按下后控制器复位

	确定键
	编程时，保存并退出

	启动键
	按下，控制器发出灭火启动控制，进入灭 火延时阶段

	停止键
	在控制器灭火延时阶段， 按下后可停止控 制器后续动作


（5）安装图
[image: image2.jpg]



（6）接线端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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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供货范围

2.3.1供货范围表：

	名称
	箱体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气体灭火控制器
	HMP90/15 碳钢 90L 15MPa
	台
	44
	


2.3.2配件厂家要求：

乙方提供的主要配套件应满足与现场原设备接口及相关参数匹配。
三、设计、制造、检验标准

3.1设备包括乙方向其他厂商购甲方的所有附件和设备，这些附件和设备应符合相应的标准规范或法规的最新版本或其修正本的要求。

3.2乙方提供的设备必须符合以下标准

所有设备的设计选型、制造、安装、检验及验收应遵循以下最新版本的标准和规范以及相关的工程文件要求,但不仅局限于此：

GB25972 -2010《气体灭火系统及部件》  

GB16806-2006《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3.3如果本技术规格书有与上述规程、规范和标准明显抵触的条文，乙方应及时通告甲方进行书面解决。

3.4从合同签订之日至乙方开始制造之日的这段时期内，甲方有权提出因规程、规范和标准发生变化而产生的补充要求，乙方应遵守这些要求。且不论甲方知道与否，乙方有责任及时书面通知甲方有关规程、规范和标准发生的变化。

3.5合同签订后半个月，乙方提出合同设备的设计﹑制造﹑检验、试验﹑装配﹑安装﹑调试﹑试运﹑验收﹑运行和维护等标准清单给甲方，供甲方确认。

四、设备的设计、制造要求

4.1一般要求

4.1.1乙方提供的设备应功能完整，技术先进，并能满足人身安全和劳动保护条件。

4.1.2零部件的加工应采用先进可靠的加工制造技术。在正常工况下均能安全、持续运行，而不应有过度的应力、振动、温升、磨损、腐蚀、老化等其它问题，甲方欢迎乙方提供优于本技术规格书要求的先进、成熟、可靠的设备及部件。甲方不接受带有试制性质的部件，如果采用带有试制性质的技术，必须征得甲方的同意。

4.1.3设备结构应便于日常维护，如检查、紧固、巡视等需要。

4.1.4设备零部件应采用先进、可靠的加工制造技术，应有良好的表面几何形状及合适的公差配合。所有外购配套件必须选用优质、节能、先进的产品，并有生产许可证及产品检验合格证，严禁采用国家公布的淘汰产品。对重要部件需取得甲方认可或由甲方指定。乙方应对外购部件及材料进行检验，并对其质量负责。

4.1.5易于磨损、腐蚀、老化或需要调整、检查和更换的部件应提供备用品，并能比较方便地拆卸、更换和修理。

4.1.6所用的材料及零部件(或配件)应符合有关规范的要求，且应是新的和优质的，并能满足当地环境条件的要求。外购配套件，选用优质名牌、节能、先进的产品，并有生产许可证及生产检验合格证。不允许采用国家公布的淘汰产品。对重要部件需取得甲方认可。乙方对外购的部件性能进行检验,并对其质量性能负责。

4.1.7所使用的零件或组件应具备良好的互换性。

4.1.8如甲方因系统设计变更需要对设备进行局部修改时，乙方应同意并进行修改。

4.1.9乙方请确认各项参数及要求。

4.2设计制造要求

4.2.1所有气体灭火控制器的规格型号及配件的规格型号应符合国家或部颁发的现行技术标准，符合设计要求，并有出厂合格证。实行生产许可证和安全认证制度的产品，有许可证编号和安全认证标志，相关材料资料齐全。设备有铭牌，注明厂家、型号，附件、备件齐全。

五、设备监造、检验、组装试运转及验收

5.1各项检验、验收工作，由乙方向甲方提交检验或验收报告。某项检验、验收不能满足标准、规范及性能要求时，乙方应自费自行调整、修改和补充。

5.2甲方检验人员在乙方设备制造厂期间，其对设备的任何检验和了解，均不能代替设备运抵甲方后，甲方所进行的检验和验收工作，也不能免除甲方对合同所规定承担的一切保证责任和义务。

5.3在无载荷/有载荷测试条件下，主要设备功能和技术性能应满足设备操作和性能保证的要求。同时要保证功能的可靠性和预定条件下的使用寿命。

5.4设备能力、保证值测试应在重载试车期间集中连续进行并全部实现甲方提出的各项功能和指标要求，否则甲方有权拒绝验收，并按照商务合同的有关条款对乙方进行违约索赔。

5.5乙方必须提供各种设备的技术说明、验收方法及程序，经供、需双方修改确认后，作为最终验收检测的依据。

六、包装、运输和储存

6.1包装

6.1.1要严格按照制造厂给出的说明书对设备进行包装、运输和储存。制造厂应在交货前的适当时间提供设备的运输和储存说明书。

6.1.2设备制造完成并通过试验后应及时包装, 否则应得到切实的保护。其包装也应符合铁路、公路和海运部门的有关规定。

6.1.3包装柜上应有明显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并应标明甲方的订货号和发货号。

6.1.4设备的包装应能保证设备各部件在运输过程中不致遭到脏污、损坏、变形、丢失及受潮。对于外露的接触表面，应有预防腐蚀的措施。所有运输措施均应经过验证。凡有运输损坏，应由制造厂负责赔偿。

6.2 运输

6.2.1设备单独运输的零部件应有标志,便于用户安装装配。

6.2.2整体产品或分别运输的部件,都要适合于运输及装卸的要求。

6.2.3随同运输的产品应附有装柜清单，产品所需提供的技术资料应完整无缺。

6.2.4设备到场后，供、需双方共同清点、验收，并办理移交手续。

6.3储存：

乙方应根据包装内所包装物品的特性，向甲方提供安全保存方法的说明。

七、双方的工作范围及资料交付要求

7.1甲方工作范围

7.1.1为乙方提供气体灭火控制器的基本参数。

7.1.2合同签订后，甲方有权提出因标准、规程、规范发生变化而产生的修订要求，或者由于工艺的变化，甲方也可向乙方提出有关设备参数进行修改的要求。

7.1.3对乙方的设备进行出厂前的检验。

7.2乙方工作范围

7.2.1乙方需根据甲方提供的设备参数、设计制造要求进行气体灭火控制器的详细设计和制造。设备的制造包括：设备的制作、油漆、材料试验和工作试验、组装及厂内试运转，检验、包装、交货等。

7.2.2乙方提供的设备应完全符合本技术规格书的要求。并对所供设备的完整性、安全性、可靠性负责。

7.2.3向甲方提供所有气体灭火控制器的安装尺寸及基础图。

7.2.4中标后，如甲方提出修改要求，乙方需配合甲方进行设备的更改。

7.2.5在设备具备发货的条件时，可向甲方发出邀请对设备进行出厂前的检验。

7.2.6乙方需向甲方提供优质、完善的售后服务。

八、技术服务

8.1乙方按甲方的要求，及时参加现场的设备安装、调试、功能考核、验收等工作，出席有关会议，及时处理技术和质量问题。

8.2由甲、乙双方都在现场的情况下开柜验收。

8.3质量保证期内合同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乙方及时派遣技术人员给予无偿服务，甲方为其提供工作方便。

8.4服务承诺：乙方承诺，对所提供的气体灭火控制器在额定、正常条件下，应安全可靠无故障运行,设备在调试完成后1年内所发生的质量问题，乙方免费处理，质保期顺延。对质量保证期内发生的质量故障，乙方实行三包。对质量保证期外气体灭火控制器发生的故障，乙方负责免费修复,酌情收取材料费。

九、到货时间及地点

9.1交货地点：宏联自控公司库房。
9.2交货日期：以招标合同为准！

十、其它要求
10.1.消防产品自投用之日起质保期2年，2年内发生产品故障造成的损坏由乙方更换。
10.2铭牌及标志：气体灭火控制器应有坚固、耐久、清晰的铭牌。

10.3乙方提供的产品除应满足本规范书外，还应提供产品的型式试验报告及鉴定证书。乙方应保证制造过程中的所有工艺、材料（包括乙方的外购件在内）均应符合本规范书的规定。试验满足国家以及行业有关标准。乙方产品按其技术条件规定的项目进行过型式试验。型式试验在国家认定的试验站进行，并提供合格的型式试验报告供甲方查阅。每台产品出厂前进行例行（出厂）试验，并具有出厂试验合格证书。甲方对乙方提供的全部或部分产品，进行现场验收试验。甲方在现场验收试验期间，由于乙方提供的产品质量问题而损坏的配件乙方无偿补供。产品及其全部零部件符合正式产品图纸和技术要求。零部件装配正确、完整、无生锈、腐蚀和涂漆层剥落现象。箱体外壳及隔室间防护等级满足要求。

十一、其他

1.本技术规格书一式四份，甲方三份，乙方一份。

2.本规格书内容经由甲乙双方于         年      月     日      时至      时通过           方式商定。

3.甲乙双方应当就签订本规格书的相关事宜保密，不得将签订主体、时间、内容等信息透露给其他第三人。

4.若                             单位不中标，本技术规格书自动失效，双方互不承担任何责任。

甲方：酒钢（集团）宏联自控       乙方：

      有限责任公司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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